
- 1 -

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津 0116破申 33号

申请人：鼎疆企业发展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，住所地上海市杨

浦区铁岭路 32号 606-18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旭，执行董事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侯林，泰和泰（天津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天津秦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天津港保税

区通达广场 1号 C491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松民，执行董事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沈鸣，北京恒都（天津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鼎疆企业发展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鼎疆公司）

以天津秦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秦来公司）不能清偿到

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，向本院提出申请，申请依法对

秦来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秦来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自 2018 年开

始一直处于停止经营状态，同意鼎疆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院查明，秦来公司于 2007 年 10 月 24 日登记成立，类型

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资本为 500万元。股东为张继伟和米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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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股比例均为 50%。经营范围为物流分拨、仓储服务；国际货运

代理服务（海陆空运）；国际贸易及相关的简单加工、商品展览

展示及以上相关的咨询服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鼎疆公司与秦来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，天津自由贸易试验

区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11 月 29 日作出（2024）津 0319 民初

24622 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秦来公司向鼎疆公司支付咨询费

680000元。判决生效后，秦来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本院于

2025年 3月 20日作出（2024）津 0116执 35929号之一执行裁定

书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
另查明，天津元大现代物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元大公司）

与秦来公司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作出

（2019）津 0116 民初 86343 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秦来公司向元

大公司支付装卸费 317850 元及利息。判决生效后，元大公司向

本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本院于 2021 年 2 月 22 日作出（2021）津

0116执 1068号之一执行裁定书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2021

年 8 月 20 日，本院立案恢复元大公司与秦来公司合同纠纷执行

一案，2021年 11月 12日，本院作出（2021）津 0116执 3624号

之一执行裁定书，再次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在案证据和查明的事实可以证明，秦来公司

已经停止经营，且其无法清偿到期债务，符合不能清偿到期债务

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破产受理条件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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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第二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四条之规

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鼎疆企业发展（上海）有限公司对天津秦来国际物流有

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判长　　　吴劲柏

审判员　　　施  丹

审判员　　　马鹏云

二〇二六年四月九日

书记员　　　高  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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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相关法律规定：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二条　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

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

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，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，

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。

第三条　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

第七条　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，可以向人民法院

提出重整、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。

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

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。

企业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清算完毕，资产不足以清偿

债务的，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。

二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

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

第一条　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：

（一）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；

（二）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

相关当事人以对债务人的债务负有连带责任的人未丧失清

偿能力为由，主张债务人不具备破产原因的，人民法院应不予支

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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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　下列情形同时存在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债务人不

能清偿到期债务：

（一）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；

（二）债务履行期限已经届满；

（三）债务人未完全清偿债务。

第四条　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，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：

（一）因资金严重不足或者财产不能变现等原因，无法清偿

债务；

（二）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且无其他人员负责管理财产，无

法清偿债务；

（三）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，无法清偿债务；

（四）长期亏损且经营扭亏困难，无法清偿债务；

（五）导致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其他情形。


